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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承包商税

1. 对于“加强越南非传染性疾病的培训和研究资源”项目所产生的

收入课征外国承包商税

2. 在越南市场流通的货物进出口和分销权相关的外国承包商税

3. 支付母公司的贷款利息的外国承包商税

4. 销售礼品卡收入的外国承包商税

5. 以现地进出口方式销售货物收入的外国承包商税

贸易与海关

1. 对于原进口时根据投资优惠政策获关税豁免待遇但随后被判定

无权豁免的“太阳能电池板支架结构”，允许企业得补交原产

地证书以追溯申请适用自由贸易协定税收优惠

2. 为制造加工出口货物而进口的原材料增值税退税

3. 适用EVFTA的货物原产地证明

个人所得税

1. 产生海外房屋租赁收入的外国人须申报个人所得税

2. 为集体个人申报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1. 分租业务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2. 外派人员发生Covid-19相关费用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

所得税处理方式

增值税

税务总局于2020年11月16日发出第4868/TCT-CS号公文，

第123/ND-CP号法令项下有关发票、文件的若干条款提供

指引

税务与海关新知

2020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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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对其抚养者的收入负

自我承诺责任

如果纳税人将其父母登记为受

抚养人，则必须附上符合财政

部第111/2013/TT-BTC号实施细

则第9条指引的证明文件。纳税

人须承诺其抚养人无收入或平

均每月收入不超过一百万越南

盾，并对此负责。

（河内税务局就抚养人登记相

关事宜于2020年11月23日发出

的第101318/CTHN-TTHT号公文）

产生海外房屋租赁收入的

外国人须申报PIT

对于在日本具有超过一亿越南

盾的房屋租金年收入的外籍个

人，须按照财政部于2015年6月

15日发出的第92/2015/TT-BTC号

实施细则第8条第a点及第b点PIT

申报程序和纳税申报指引进行

PIT申报。

由于所出租的房屋位于日本，

因此无法在房屋所在地的当地

税务机关申报越南PIT，因此，

外籍个人应向直接管理其雇佣

收入的当地税务部门（即外籍

个人工作地或在越南执行工作

之处）提交海外房屋租金收入

的PIT申报文档。

在此情况下，须填写第

92/2015/TT-BTC号实施细则附表

No.01/TTS。对于附表No.01/TTS

中第[32]、[33]项目，如果该外

籍个人符合税收管理法的免税、

减税规定，应自行判断并填入

第[32]项-适用税收减免的收入

和第[33]项-PIT减免额以申报纳

税。未享有减免税的外籍个人

则无需填报此两项目。

关于已在国外缴纳的税金抵扣

方式，税务机关建议外籍个人

应参照河内税务局于2020年5月

30日发出的第16468号公文第3

节提供的指引。

（河内税务局于2020年11月23

日关于在日本产生房屋租金收

入的发出第101326/CTHN-TTHT

号公文）

集体个人的PIT

当一家公司与一名非商业个人

签订了合同，而该名非商业个

人是代表工作执行团队的代表，

同时，公司已在每次付款时预

扣10%的PIT。如果公司在提交

PIT结算申报表格05/QTT-TNCN

时无法确定工作团队内每个人

的具体收入，则公司申报支付

给代表人的总收入，并在05-

02/BK-QTT-TNCN页面中申报PIT

扣缴金额。

年末时，如果个人属于需按规

定进行PIT结算申报的身份，则

应汇整完整纳税年度中收到的

所有劳动收入直接向税务机关

申报PIT。

（河内税务局于2020年11月13

日发出的第 99064号/CT-TTT号

公文）

本通讯仅供专业参考，非供分发或销售

个人所得税
（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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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租业务的CIT优惠

根据官方公文，如果实体通过分

租空置办公室、工厂或仓库以增

加其业务，且与增资或项目扩大

无关，那么新增业务所产生的收

入将不属于CIT优惠政策的适用项

目。

（税务总局于2020年11月04发出

的第4703/TCT-CS号公文）

外派人员发生Covid-19相关

费用的CIT和PIT处理

如果外派人员的劳动合同中提到

公司将承担住房费用，并且具备

充足的费用发票和付款凭证，则

在酒店的隔离费用（住宿费和生

活费）将被视为CIT可抵扣费用。

Covid-19检测费视为员工福利，

如果符合第78/2014/TT-BTC号实

施细则第6条第2.30项的条件（经

第96/2015/TT-BTC号实施细则第4

条修订），亦可在CIT扣抵。

公司为外派人员支付的隔离费用

视为外派人员的福利，因此应缴

纳PIT。

（税务总局于2020年11月26日发

出的第5032/TCT-CS号公文）

本通讯仅供专业参考，非供分发或销售

企业所得税
（CIT）



税务与海关新知 | 2020年12月号 | 第 4页

指引文件

税务总局于2020年11月16日发出

第4868/TCT-CS号公文对第

123/ND-CP号法令有关发票、文件

的若干规定提供进一步指引

第4868 / TCT-CS号公文发布的目的是为

了支援地方税务部门推动第123/ND-CP

号法令之若干要点；

请透过本连结查阅德勤对第123/ND-CP

号法令撰写的的税务新知。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本通讯仅供专业参考，非供分发或销售

增值税（VAT）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vn/Documents/tax/vn-tax-alert-decree-123-cn-sim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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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加强越南非传染性疾病

的培训和研究资源”项目所产

生的收入课征FCWT

当外国承包商透过与越南方签订

合同、协议或承诺，以实施“加强

越南非传染性疾病的培训和研究

资源”项目的部分工作并取得越南

来源收入时，该收入将落入越南

FCWT的课征范围。

如果外国承包商不属于第103/20 

14/TT-BTC号实施细则第8条所列，

得直接在越南应纳税款的任一情

况者，则越南方应负责在支付款

项前代外国承包商预扣税款，及

代为申报缴纳VAT和CIT。

（河内税务局于2020年12月04日

发出的第104474/CT-TTHT号公文）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在越南市场流通的货物进出

口和分销权相关的FCWT

当越南公司与一家在越南无常设

机构的海外公司签订采购合同，

而该海外公司在越南执行货物的

进出口和分销权，采购货物作为

向越南公司出口和按商业法销售

货物之用时，则该海外公司应属

越南FCWT的课征对象。

越南方根据第126/2020/ND-CP号

法令第8条第4款第n点负责代外国

承包商扣缴FCWT。

（平阳税务局于2020年12月9日发

出的第28085/CT/TTHT号公文）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支付母公司的贷款利息的

FCWT

如果越南公司从注册于他国的母

公司（外国承包商）获得贷款，

则越南公司支付的任何利息将适

用越南FCWT的规定。越南公司有

责任根据第103/2014/TT-BTC号实

施细则代母公司扣缴FCWT。

如果母公司同意免收利息，则越

南公司应将豁免的利息费用在所

得税上认列为其他收入。

（平阳税务局于2020年12月4日发

出的第27648/ CT-TTHT号公文）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本通讯仅供专业参考，非供分发或销售

外国承包商税
（FC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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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礼品卡收入的FCWT

当海外厂商（外国承包商）取得

在越南境内销售礼品卡的相应收

入时，该收入将适用越南FCWT规

定。

越南公司应在向外国承包商付款

前负责扣缴FCWT。

（河内税务局于2020年8月21日

发出的第77551/CT-TTHT号公文）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以现地进出口方式销售货物

收入的FCWT；

如果外国承包商在越南以现地进

出口的形式销售货物并赚取收入，

则该收入须适用FCWT，按1%的

CIT税率应纳税款。在越南收货的

越南方应负责代外国承包商进行

CIT申报及扣缴。

当外国承包商提供与货物供应相

关的服务时，则该服务须适用越

南VAT的规定。越南方有义务代

外国承包商进行VAT扣缴。

（平阳税务局于2020年11月30日

发出的第26877/CT-TTHT号公文）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本通讯仅供专业参考，非供分发或销售

外国承包商税
（FCWT）



税务与海关新知 | 2020年12月号 | 第 7页

指引文件

不允许被授权实体签订保税仓

库租赁合同

根据政府于2015年1月21日颁布的第

08/2015/ND-CP号法令第85条第2款

第a点规定：“按规定，保税仓库租

赁合同应由保税仓业主及货主达成

一致意见，除非货主亦同时为保税

仓业主。”

因此，非为货主的公司（即使有书

面授权）亦不得代表货主签订保税

仓库租赁合同。

（海关总局于2020年11月05日发出

的第3235/HQHGM-GSQL号公文）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对于原进口时根据投资优惠政

策获关税豁免待遇但随后被判

定无权豁免的“太阳能电池板

支架结构”，允许企业得补交

原产地证书（“C/O”）以追溯

申请适用自由贸易协定的税收

优惠

对于已申请适用豁免关税，但被告

知其货物不得享受投资优惠的企业，

可在C/O有效期内补交C/O，以评估

是否可适用特定优惠关税税率。

（财政部于2020年12月09日发出的

第7769/TCHQ-GSQL号公文）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为制造加工出口货物而进口的

原材料VAT退税

根据与外国实体签订的出口制造或

出口加工协议（根据VAT法第

13/2008/QH12号第5条第20款不适

用VAT），进口原材料、供应品及部

件供制造或加工出口货物使用，且

进口时已缴纳VAT，则已缴纳的VAT

视为溢缴税款并由海关按规定予以

退还。

（财政部于2020年11月24日发出的

第7434/TCHQ-TXNK号公文）

本通讯仅供专业参考，非供分发或销售

贸易与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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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加工企业（“EPE”）的

分支机构可选择是否办理

海关手续

成立于出口加工区、工业区或

经济区并作为EPE附属会计核算

之EPE分支机构，在满足EPE与

外部区域限制的情况下，可采

用EPE机制。

因此，当EPE的分支机构交换货

物时，可选择是否办理海关手

续。

（海关总署于2020年11月26日

发出的第3450/HQHCM-GSQL号

公文）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EVFTA之货物原产地证明

1. 在EVFTA生效当日（2020年8

月）或之后从保税仓库进入到

国内市场的欧盟原产货物，若

提交的原产地证明符合第11/20 

20/TT-BCT号实施细则和第38 

/2018/TT-BTC号实施细则规定，

则可享受优惠关税税率。

原产地证明包括出口商在发票、

送货单或具有载明足够货物资

讯的其他商业文件（即交货单、

预开/形式发票或装箱单）上的

原产地自我证明。

注：运输单据，如提单或空运

提单，不被视为其他商业文件。

VĂN BẢN HƯỚNGẪN

2. 自欧盟进口至越南的货物的

原产地自我证明的签字要求：

• 对于总值超过6,000欧元的货

物：如果出口商有REX编号，

海关当局应接受无签名的原

产地证明；但

• 对于总值不超过6,000欧元的

货物：在原产地证明上需有

出口商的亲手签名。

VĂN BẢN HƯỚNG DẪN

3. 原产地申报书中的原产国家

申报：

• 如果原产地申报书中申报欧

盟为原产地，并额外申报一

个具体的欧盟国家名称，此

举并不影响原产地证明的有

效性；

• 但如果原产地申报书中仅申

报一个具体的欧盟国家名称，

越南当地海关应根据规定拒

绝接受该原产地证明并通知

海关总署，以通知欧盟主管

当局。

（财政部于2020年12月08日发

出的第7735/TCHQ-GSQL号公文）

本通讯仅供专业参考，非供分发或销售

贸易与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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